附件1
中方县就业困难人员申请城镇公益性岗位登记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附1寸照片

	政治面貌
	
	文化程度
	
	婚否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出生年月
	
	

	家庭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从事公益性岗位名称
	
	初次上岗时间
	

	失业时间
	
	失业登记证号码
	
	就业困难人员类别
	

	个人简历
	

	用人单位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：     时间：
	社区审核意见
	

	乡镇就业服务部门审核意见
	
	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意见
	 


附件2

就业援助协议
甲方（用人单位）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乙方（劳动者）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自愿签订本公益性岗位就业援助协议书，共同遵守本协议书所列条款。

第一条  协议期限

本协议自     年   月   日至     年   月   日，期限一年.

第二条 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

1、甲方根据工作需要，安排乙方从事                   工作，具体责任和权利由规章制度约定。甲方因工作需要，可变更乙方工作岗位，但应与乙方协商办理变更协议书手续。

2、乙方的工作地点为                                 。

第三条 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

1、工作时间：标准工时制，乙方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，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。

2、休息休假：甲方按照国家的规定安排乙方休息休假。

第四条  劳动报酬

1、乙方月工资标准为人民币       元。

2、因工作需要，甲方安排乙方延长工作时间或者在休息日或者法定休假日工作的，甲方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发放加班费。

第五条  社会保险

1、甲方按照《湖南省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实施办法》等规定为乙方办理社会保险；

2、依法应由乙方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险费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第六条  劳动纪律

甲方依法制定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，乙方应当严格遵守。

第七条  特别规定

1、本协议的解除和终止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章的规定执行。

2、本协议规定的岗位为公益性岗位，按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二条规定，本协议不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。

第八条  本协议未约定的事项，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等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，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 

甲方（盖章）：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    乙方（签字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
年   月   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  月   日

附件3

公益性岗位日常管理制度

一、职责与分工

1. 用人单位：作为公益性岗位的直接管理主体，负责岗位人员的日常工作安排、考勤记录、任务分配与监督执行。明确专人负责管理工作，建立岗位人员工作档案，记录其工作表现、考勤情况等。

 2. 乡镇政府：对本乡镇内公益性岗位进行统筹管理和监督指导。定期检查公益性岗位的工作开展情况，协调解决岗位管理中出现的问题，对表现优秀的公益性岗位人员给予表扬。

   二、考勤管理

1. 考勤方式：采用签到、签退制度，有条件的地区可利用信息化手段（如打卡机、手机定位考勤软件等）进行考勤记录。每天按时记录岗位人员的出勤情况，包括出勤时间、离岗时间、请假情况等 。

2. 请假制度：岗位人员因事、因病需要请假的，必须提前填写请假条，说明请假事由、请假天数。请假1 - 2天的，由村委会负责人批准；请假3天及以上的，需报乡镇政府审批 。请假期间，应安排好工作交接，确保工作不受影响。特殊情况无法提前书面请假的，可先电话请假，但事后需及时补办手续 。每人每年累计请假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5天 。

3. 旷工处理：对于无故旷工的岗位人员，按照以下标准处理：旷工1天，扣除当日岗位补贴；连续旷工3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达7天的，进行警告谈话，并扣除当月部分岗位补贴；连续旷工超过10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20天的，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务协议 。

   三、工作任务与职责管理

1. 明确岗位职责：根据不同岗位类型，为每位岗位人员制定详细、明确的岗位职责说明书，保洁员负责村庄公共区域卫生清扫等 。使岗位人员清楚知晓自己的工作任务和标准 。

2. 任务分配与执行：用人单位根据工作实际需要，合理分配岗位人员的日常工作任务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。岗位人员应按照要求认真履行职责，按时完成工作任务。如遇特殊情况无法完成任务的，需及时向用人单位报告 。

3. 工作质量监督：用人单位要定期对岗位人员的工作质量进行检查，采取实地查看方式。对工作质量不达标的岗位人员，要求其限期整改；多次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，可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，直至解除劳务协议 。

  四、考核与激励

1. 考核方式：实行月度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。月度考核由用人单位负责，根据考勤情况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、工作质量等进行评分；年度考核在月度考核的基础上，结合民主测评、乡镇政府评价等进行综合评定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方县铜鼎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26日
